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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项目联建备案办事指南 

 

说明：该指南系参照作者所在地市区办事而写，各地区会有不同的差异，只供网友

参考，如欲准确查寻到当地的办事流程，可通过以下方式： 

一是在本站法律法规库中查询当地政府的相关规章条文； 

二是登陆当地建设委员会主办的网站查询； 

三是登陆当地政府网站查阅； 

四是直接向当地建设委员会相关部门咨询； 
 

一、设置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XXX 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二、承办机构 

市建设委员会或其它政府授权部门。 

三、提交材料 

  1、房地产项目联建备案申请表； 

  2、联建各方申请联建的正式文件； 

  3、办理房地产项目的立项手续原件； 

4、建设工程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5、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6、如果系属单位自有国有划拨用地，则须提供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 

  7、工程建设总平面图； 

8、双方申报当月资产负债表、损益表； 

9、双方申报银行当月对账单或银行资信证明； 

  10、双方的开发资质证书、营业执照或法人代码证； 

  11、双方签订的联建合同； 

  12、项目建设进度计划和管理方案； 

  13、联建双方确认该项目的项目法人的书面文件； 

  14、其他需提供的材料。 

四、办理程序 

  1、房地产开发企业向市建设委员会申报材料； 

  2、市建设委员会牵头组织规划、土地、发改等部门会审； 

3、市建设委员会发出项目联建备案批准文书。 
 

备注：不办理联建备案，双方的合作经营的合同仍然合法有效，但会影响工程完工

后的竣工验收备案和办理所有权证书。 


